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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地政 

科 目：土地法規(包括土地登記) 

薛文老師解題 

 
一、「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已於民國 113 年 1 月 1 日修正發布實施，其第 3 點第 2 項規

定:「前項有償讓與之處分行為，共有人除依本法條規定優先購買外，不得為受讓人。試說明

其立法目的。另甲、乙、丙三人分別共有農業用地一筆，應有部分均等，今甲與乙同意提供

該地做為毗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用(亦即作為「農舍提供地」而出具「(農)土地使用同意

書」，該行為之性質是否屬共有農業用地之「變更行為」？理由為何？(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第 1 小題立法目的為防密謀合議侵害他共有人權益而有顯失公平情形。第 2 小題變更行為係

指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用途；變更，以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限，方得適用。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第 3 點、司法院釋字第 562 號解釋、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830 號判決。 
4.《命中特區》薛文，土地法規，114 年 9 月/志光出版/頁 1-31 
【擬答】 
執行要點第 3 點第 2 項規定之立法目的 
考量共有人倘同為受讓人時，除可能產生密謀合議而侵害他共有人權益之情形外，該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實際未為處分，乃竟得就未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強制予以處分，

並參與其價格之決定，即有利害衝突顯失公平情形，並妨害他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亦

難認正當。 

爰增訂第 2 項部分共有人與未行使優先購買權之他共有人皆不得為依本法條第 1 項有償

讓與時之受讓人規定，以落實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 
出具「(農)土地使用同意書」行為之性質屬共有農地之「變更行為」，其理由分述如下： 
土地法第 34-1 條第 1項規定，稽其立法意旨係在於兼顧共有人之權益範圍內，排除民法

第 819 條第 2項、第 828 條第 2項規定之適用，以便利不動產所有權之交易，解決共有

不動產之糾紛，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增進公共利益（司法院釋字第 562 號解釋參

照）。 

本法條第 1項所定處分，以有償讓與為限，不包括信託行為、交換所有權及共有物分

割；所定變更，以有償或不影響不同意共有人之利益為限…（執行要點§3Ⅰ）。 

又本法條之變更，係指變更共有物之本質或其用途而言。對共有物之利用，程度上已達

變更共有物原來之用益狀況，使共有人原來的用益權受剝奪，且回復原狀將有困難者，

則屬共有物變更之情形（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2830 號判決意旨參照）。 

依題示，甲與乙同意提供該地做為毗鄰農業用地興建農舍之用而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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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其行為應屬該共有農地之「變更行為」，其屬涉及用途之變更，倘已影響不同意共有

人丙之利益且無補償之道，應無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之適用。 

 

二、區域計畫法第 16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實施非都市土地分區使用管制時，應將

非都市土地分區圖及編定結果予以公告，並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今土地所有權人甲於收到

A 縣政府通知後始知悉其地被劃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試問該土地使

用編定結果之法律性質為何？甲因獲悉其毗鄰地被編定為同使用分區內之丙種建築用地，而

認其土地權益受到損害，其應如何為權利救濟？(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對非都市土地個別用地之編定結果，倘屬明確、具體拘束個別土地之利用自由度，形成重大

限制，其法律性質應為行政處分，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

訴訟以資救濟。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司法院釋字第 742 號、774 號解釋、訴願法第 1 條、第 3 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戴秀雄，

論非都市土地編定種類及其變更與更正問題，台灣土地研究，109 年 5 月。 
4.《命中特區》薛文，土地法規，114 年 9 月/志光出版/頁 6-38～6-39 
【擬答】 
土地使用編定結果之法律性質 
直轄市、縣市政府對轄區非都市土地個別、具體地依據各該區域計畫指導進行土地種類

具體編定，亦為各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單方面所做出具對外拘束力之高權行為。 

故應可認為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項所為土地種類編定之行為，使

特定土地獲得公法上之權利義務，且對土地所有權人等利害關係人對該等土地之使用權

能形成重大限制，核其性質應屬行政處分。 

非都市土地編定使用地種類，明確、具體拘束個別土地之利用自由度，對於各該土地所

有權人與使用人直接生土地利用上權利義務之變化，而相對人因此為利用各該土地之人

也屬可得特定之情形，核屬對物之一般行政處分。 
甲認其土地權益受損之救濟方式 
提起訴願 
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

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訴願法§3Ⅰ）。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

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訴願法§1Ⅰ）。故

甲認其土地權益受到損害，得依法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機關之違法行政處分，認為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經依訴願法

提起訴願而不服其決定，或提起訴願逾 3 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 2 個月

不為決定者，得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行訴法§4Ⅰ）。 
綜上規定，倘甲認其地被劃定為山坡地保育區，並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致其權益受到

損害，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應許其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以資救濟，始符憲

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願權及訴訟權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 742 號、774 號解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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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與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第 1 項之規定，皆對被徵收土地之收回權行使

要件定有明文，試比較該兩法條規定内容之差異。又內政部為因應司法院釋字第 763 號解釋

文之意旨，乃著手增定土地法第 219 條之 1(自民國 110 年 12 月 10 日起施行)，試說明其立法

重點。(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第 1 小題答題方向以法規適用時點、行使時機、期間、歸責對象說明其內容差異；第 2 小題

立法重點在於原未規定主管機關應定期通知原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

資訊，不符正當行政程序。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土地法第 219 條、土地徵收條例第 9 條、司法院釋字第 763 號解釋。 

4.《命中特區》 
薛文，土地法規，114 年 9 月/志光出版/頁 5-49～5-50、5-54～5-55 

【擬答】 
兩法條規定内容之差異 
法規適用時點不同： 

民國 89 年 2 月 3 日土地徵收條例施行前公告徵收之土地，其依土地法之規定辦理公告徵

收者，得依土地法收回權之規定辦理。民國 89 年 2 月 4 日土地徵收條例施行後公告徵收

之土地，其收回權之規定，須依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 

行使時機不同： 

土地法規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或未依核准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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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興辦事業使用者。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

畫開始使用者或依原徵收計畫開始使用後未滿 5 年，不繼續依原徵收計畫使用者。 

行使期間不同： 

土地法規定，依規定通知及公告者，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得於徵收補償發給完竣

屆滿 1 年之次日起 5 年內；未依規定通知及公告者，得於徵收計畫使用期限屆滿之次日

起 10 年內，申請收回土地。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原土地所有權人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

20 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收回。 

因逾期未依計畫使用之規定期間不同： 

土地法規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方得行使收回

權。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補償費發給完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方

得行使收回權。 

因逾期未使用不得收回之歸責對象不同： 

土地法規定，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係因可歸責於原

土地所有權人或使用人者，不得聲請收回土地。土地徵收條例規定，徵收補償費發給完

竣屆滿 3 年，未依徵收計畫開始使用者，係因不可歸責於需用土地人之事由者，不得申

請收回土地。 
土地法第 219 條之 1 之立法重點 
司法院釋字第 763 號解釋，土地法第 219 條第 1 項規定逕以「徵收補償發給完竣屆滿 1 年

之次日」為收回權之時效起算點，並未規定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就被徵收土地

之後續使用情形，應定期通知原所有權人或依法公告，致其無從及時獲知充分資訊，俾判

斷是否行使收回權，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於此範圍內，有違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

民財產權之意旨，爰增訂本條規定。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四、按「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為實施(公辦)市地重劃過程中甚為重要之一環，則「重劃前、

後」之時間點係指何時？主管機關於進行重劃前、後查估地價時，各自須考量之因素為何？

試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等規定說明之。另請說明「重劃前、後地價查估」此一程序對(公
辦)市地重劃所具有之四項功用。(25 分) 

【解題關鍵】 
1.《考題難易》★★★★ 
2.《破題關鍵》 
本題時點認定，依行政實務見解，重劃前地價查估，以重劃計畫書公告日；重劃後地價之查

估，以重劃計畫書所載工作進度表內預定土地分配結果公告之日至土地點交日期間擇最適時

點。其功用主要是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 
3.《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1 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81 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20 條、第

21 條、第 52 條、內政部 105 年 2 月 16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51301565 號函。 
4.《命中特區》 
薛文，土地法規，114 年 9 月/志光出版/頁 3-31～3-33、3-43 

【擬答】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時點之認定 

重劃前地價查估，在於反映重劃前各宗土地價值，以重劃計畫書公告日作為價格日期；重

劃後地價之查估，著重反映重劃後設施完善等對於該區土地所帶來之效益，該效益發生時

點原則落於重劃計畫書所載工作進度表內預定土地分配結果公告之日至土地點交日，故應

就各重劃案自行評估該期間內最適時點作為價格日期（內政部 105 年 2 月 16 日以內授中辦

地字第 1051301565 號函參照）。 
重劃前、後查估地價須考量之因素 
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列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使用狀況、買賣實例及當期公告現值等

資料，分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重劃後之地價應參酌各街廓土地之位置、地勢、交通、道路寬度、公共設施、土地使用

分區及重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路街之路線價或區段價（市重§20）。 
「重劃前、後地價查估」程序對(公辦)市地重劃之四項功用 
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查各宗土地之位置、交通及利用情

形，並斟酌重劃後各宗土地利用價值，相互比較估計重劃前後地價，提經地價評議委員會

評定後，作為計算公共用地負擔、費用負擔、土地交換分配及變通補償之標準（平細§

81）。其功用茲分述如下： 
公共用地負擔之計算標準 
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

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 10 項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

及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所算得之負擔（市重§

21）。 
費用負擔計算標準 
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例，按評

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市重§21）。 
土地交換分配計算標準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 地方特考） 

共6頁 第6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重劃區內之土地扣除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後，其餘土地仍依各宗土地地價數額比例

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應分配土地之一部或全部因未達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不能分

配土地者，得以現金補償之（平§60-1Ⅰ）。 
變通補償之計算標準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限期

繳納差額地價。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就其不足部分，按評

定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價補償（市重§52）。 
 
 
 
 
 
 
 
 
 
 
 
 
 
 
 
 
 

 


